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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进展

（一）概述

为解除标的公司股权质押以加速后续股权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深圳市宇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宇顺电子”）分别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2026 年 2月 1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公司 202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的议案》，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银金租”）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额总额为 162,227.78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7日、2026年 2月 14日、2026年 3月 3日披露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4、2026-020）。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该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如下：

1、公司以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恩云科技”“承

租人”）、北京申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惠碧源”）、中恩

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恩云信息”）100%股权为融

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公司可根据中恩云科技、申惠碧

源、中恩云信息股权过户情况分批办理股权质押手续；

2、申惠碧源以其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抵

押担保；

3、公司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已与招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申惠碧源与招银金租签署了《抵押

合同》，上述合同均已生效，2026年 3月 27日，按照相关合同约定，申惠碧源



配合招银金租办理了以其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

供抵押担保的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8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二）进展

办理不动产权抵押登记手续时，申惠碧源所持有的京（2020）房不动产权第

0014440号《不动产登记证》项下房产正在办理更新不动产权证书相关手续，详

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10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4），近期，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并换发了不动产权证和不动产登记证

明，主要变更详见下文“二、不动产权证主要变更”。

2026年 4月 20日，公司与招银金租签署了关于中恩云科技、申惠碧源、中

恩云信息 100%股权的股权质押合同，根据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上述股权质押合同已生效，合同主要内容详见下文“三、股权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二、不动产权证主要变更

序

号
事项 更新前 更新后

1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京（2020）房不动产权

第 0014440号
京（2026）房不动产权

第 0010802号

2 土地面积/房屋面积（㎡） 54,333.36/7,501.51 54,333.36/13,805.98

3 坐落
房山区大窦路 18 号院 10号-
1至 1层 101

房山区大窦路 18号院 10号-
1至 2层 101

4 用途 工业用地/生产车间 计算数据中心

申惠碧源持有的该项不动产权证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抵押

担保的不动产登记证明相应更新。

三、股权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1、质权人/甲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出质人/乙方：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质物：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质物（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为：出质人所持有的目标公司（中恩云数据、申惠碧源、中恩云信息）100%的

股权，及乙方就前述股权，根据目标公司的组织文件、乙方的出资证明书及其他

相关文件项下收取红利及其他收益的权利和权益，以及根据目标公司的组织文件、

乙方的出资证明书、其他相关文件或适用法律附加于前述股权、权利和权益之上



的其他权利和权益质押给甲方，作为担保债务（如下定义）的担保。

4、担保责任范围：乙方的担保责任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对甲方负有的

全部债务（以下简称“担保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

支付的融资总额产生的租金总额（根据主合同约定计算并调整）、违约金、首期

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费用、诉讼保全担保费、诉

讼保全保险费、仲裁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风险代理费、差旅费、因清

收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及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等费用）

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

5、股权出质登记：乙方应在甲方支付主合同项下第一笔租赁物转让价款/

融资额后的约定期限（中恩云信息股权质押登记期限为两个月，中恩云数据和申

惠碧源股权质押登记期限为三个月）内依法向主管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完成

股权出质登记及其他相关手续，甲方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如果乙方在本协

议签署后进一步向目标公司注入注册资本，乙方应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最晚不

应超过目标公司获发载明该等新增已到位资本的新的营业执照后三十日）签署相

关补充协议并且在该等补充协议签署后完成为使在因该等新的注资而形成的股

权上设定的质押生效而所必须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批准、登记和备案）。

6、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证明》

2、《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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